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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0 日，中國四川省雅安市蘆山

縣發生 7.0 級地震，造成近 200 人死亡，

這是 2008 年 5 月 12 日四川省汶川發生強

烈地震後又一次降臨在四川的災難。4 月

16 日，在伊朗和巴基斯坦交界處發生了

7.8 級地震，造成上百房屋倒塌，30 餘人

死亡，整個中東地區均有不同程度的震

感。因為震中偏僻，人員經濟損失倒不算

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事件發生僅僅

一周以前，伊朗靠近波斯灣的布希爾地區

剛剛發生了一場 6.3 級地震，造成 30 餘人

死亡。1978 年 9 月，即唐山大地震兩年以

後，在伊朗東部塔巴斯地區發生一場 7.8

級地震，造成大約 1.5 萬人死亡。 

是否亞太地區自 70 年代末已經進入新

的一輪地震活躍期？地震專家尚無定論。但

我們可以看到自 2004 年印度洋大海嘯以

來，短短幾年間連續出現中國汶川地震、日

本東北仙台大地震、新西蘭基督城地震等特

大事件。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敏感時期，任何

巨災事件造成的影響都可能被成倍放大，確

實值得我們警覺。 

除了地質災害外，亞太地區的嚴重天氣

災害也值得關注。比如在太平洋生成的熱帶

氣旋有路徑北移的趨勢，這產生了兩點明顯

後果。第一，颱風比以往更可能襲擊中國、

日本、韓國這些東北亞經濟發達地區。第

二，熱帶氣旋北移導致氣旋變性為伴隨強降

雨的亞熱帶氣旋。以前很少有氣旋能移動到

北緯 40 度(大概北京的位置)以北，近些年

來則較常見。其實不僅在太平洋洋面能觀察

到氣旋北移這一現象，在大西洋也是如此。

去年 11 月“桑迪＂颶風襲擊美國東北的紐

約，導致紐約股票市場關閉兩天，就是明顯

的例子。除了熱帶氣旋，其他反常的極端天

氣現象在亞太地區也屢見不鮮，包括南旱北

澇、北旱南澇等等。 

亞太地區巨災和再保險市場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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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是牽一發動全身的世界經濟新

中心。因此亞太地區的巨災風險必須得到有

效的衡量和管理，才能符合市場的需求和期

望。據悉，日本很多企業自 2008 年仙台大地

震後，紛紛考慮轉移，並增加了在泰國工業

基地的投資。結果 2011 年泰國水災，7 個大

型工業園區都被淹。日本企業現在又考慮移

師印尼。但印尼的地震災害是很嚴重的，發

生大震的概率也不低。看來跟老天爺玩捉迷

藏，到處跑來跑去也不是辦法。關鍵是要在

承認巨災損失不可避免的前提下，採用包括

再保險在內等多種手段，實現巨災風險的事

先轉移和分攤。 

 

  亞太地區有經濟實力，又多災多難，因

此很多再保險商都看好亞太再保險業務的發

展，幾乎每年都有再保險商進駐中國市場。

但亞太地區現在普遍存在費率嚴重不足的問

題，讓再保險商望而卻步。再保險商感覺為

了有限的保費收入而承擔過大的風險，不值

得，因此普遍態度保守謹慎。但與此同時，

也有新的再保險公司在亞太成立，利用競爭

壓力偏低的時機，跑馬圈地，積極拓展本地

區業務。我們有信心相信，在不久的未來，3

到 5 年左右，亞太地區很有可能迎來一個再

保險業務高速發展的繁榮期，這也是本地區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經濟高速發展帶來的必然結果。 

 

  說完亞太地區的情況，再聯繫一下中國

的實際。巨災保險體系在我國始終缺失，其

實巨災保險體系越早建立，國家和社會越早

受益，應對下一次災難的發生也越主動。 

 

  我國在最近幾十年間產生了巨量財富累

積，形成很多高密度工業園區，比如長三

角、珠三角等。這意味著大量同質物的高度

集中，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巨災既然可以

襲擊紐約，震撼東京，淹沒泰國的七大工業

園區，那麼沒有理由認為我國的諸多經濟重

鎮一定萬無一失。事實上，比如北京就位於

華北地震帶。在 300 年前的康熙時期，曾經

在京東三河平谷發生了一次 8.0 級大地震，

造成很大的破壞。這類事件是否可能重現？ 

 

  巨災保險其實是對傳統防災減災極重要

的功能性補充。它的主要邏輯就是個人(包括

企業)應當為自己的財物(房屋等)所面臨的巨

災風險負責，並購買巨災保險(自願或強制)。

保險公司在費率合適的條件下承保，並為未

來可能的損失提前背書賠償。政府可以對保

險公司進行補貼，成為一個"終極"再保險人，

從而降低市場費率，讓消費者能夠買得起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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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災市場本身就是生產力中極具活力的

一部分 (沃倫·巴菲特就十分倚重他旗下的

再保險業務)。另一方面，完善的巨災保險

市場能有效調配資本為經濟發展保駕護

航。 

 

  世界各國的巨災保險發展都基本遵循

著“亡羊補牢＂的模式。在某次巨大災難

之後，當企業、社會、政府等各方容易達

成共識，形成合力的時候，政府立法牽

頭，建設推廣巨災保險。遺憾的是，我國

2008 年汶川地震後巨災保險呼之欲出，最

後仍然不了了之。巨災保險是社會發展的

必然產物，遲早會在中國出現，早出現早

受益。如果政府有關部門能夠積極領導，

借鑒他國經驗，聯繫中國實際，本著先易

後難的原則(可以先在有條件的區域試

點)，一定能搞出利國利民，雙贏甚至多贏

的巨災管理方案。 

 

 災保險。 

 

  巨災保險的一個巨大優勢就是用市場手段

緩解了政府賑救的壓力(美國 2005 年“卡特

裡娜＂颶風，保險公司賠付 436 億美元；相

比之下我國汶川地震，保險公司僅賠了 3 億

美元)。其次，利用金融工具幫助企業和個人

免除後顧之憂，釋放生產潛能。再次，責權明

瞭，過程透明，減少了賑救中可能出現的腐敗

問題，減少了發生糾紛的可能(比如臺灣集集

大地震後，在銀行業的壓力下，房貸要求買地

震險，避免按揭過程中巨災造成的責任糾

紛)。第四，發展巨災保險，豐富保險產品，

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巨災共保體，也是中國保

險業所樂見。目前在住宅全面私有的情況下，

我國非壽險中將近 80%來自車險，結構失

衡，保險業也迫切希望發展新產品。第五，發

展巨災保險意味著對於巨災風險科學化的分析

具有社會效益，有利於教育群眾，減少謠言，

維護社會安定。 

 

  無論是發達的美國(比如佛州颶風巨災基

金)，還是發展中的土耳其(比如土耳其巨災共

保體 TCIP)，都提供了很好很成熟的經驗。

通過他們的經驗，人們已經認識到巨災保險不

僅和經濟發展不是非此即彼的零和遊戲，反而

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雙贏關係。一個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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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僅投保交強險的標的車輛的乘

客在事故中受到傷害，並狀告保險公司欲求

交強險賠償，保險公司是否該賠償呢？ 

 

  【案情簡介】 

 

  被保險人忻某于 2012 年 6 月 7 日在人

保財險張家口市分公司為其所有的小型客車

投保了機動車交強險，保險期限自 2012 年

6 月 8 日零時起，至 2013 年 6 月 7 日 24 時

止。2012 年 10 月 1 日，忻某駕駛投保車輛

搭載趙某，在沿 401 縣道由南向北行駛時，

與同向行駛王某所駕駛的現代牌小客車發生

碰撞，造成兩車受損，趙某受傷的交通事

故。張家口尚義交警大隊開具的道路交通事

故認定書認定王某負此次事故主要責任，忻

某負此次事故次要責任，趙某無責。後趙某

就事故中受傷事宜，多次與忻某及人保財險

張家口市分公司協商賠償，人保財險張家口

市分公司則以“趙某在事故發生時屬車上人

員，不屬於交強險理賠範圍”為由拒絕賠

償。趙某不服，於 2012 年 11 月 25 日向張

家口尚義縣人民法院提起道路交通人身損害

 

 

賠償糾紛訴訟，訴請法庭判令人保財險張家

口市分公司在交強險限額內，對其因此次事

故造成的人身傷害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法庭辯論】 

 

  原告律師認為：《機動車交通事故強制

保險條款》中的“本車車上人員＂是對《機

動車交通事故強制保險條例》中“車上人

員＂的擴大化解釋。“本車人員＂應屬與保

險機動車具有直接物權支配的人員，如車輛

所有人、駕駛人等，而不應包括機動車上的

搭乘人員。搭乘人員與車主或駕駛人之間只

形成有償或無償的承運關係，不能因乘坐該

機動車輛就將其視為“本車人員＂對待。而

“本車車上人員＂則包括車輛所有人、駕駛

人和搭乘人員等所有佔據車內空間的人員。

《條款》在確定“本車人員＂時，將其擴大

為“本車車上人員＂，該內容明顯與《條

例》相衝突，《條款》之內容，屬於格式條

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三十

條有關“對格式條款有兩種以上解釋的，人

民法院應當作出有利於被保險人和受益人的

本車人員不屬交強險賠償範圍 



 

 

 

 

 

 

 

 

 

 

 

 

 

 

 

 

 

 

 

 

 

 

 

解釋”之規定，理應依據趙某對交強險賠償範圍

的理解，認定其不屬於“本車車上人員”範疇，

保險公司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人保財險張家口市分公司代理人則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六條第一

款、第十六條，《中華人民共和國道路交通安

全法》第七十六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理

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律顧問若干問題的解

釋》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

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之規定，重點

圍繞《機動車交通事故強制保險條例》《機動

車交通事故強制保險條款》相關內容及涉案交

通事故發生經過和相關證據陳述如下： 

 

  一、《機動車交通事故強制保險條款》第

五條規定：“交強險合同中的受害人是指因被保

險機動車發生交通事故遭受人身傷亡或者財產

損失的人，但不包括被保險機動車本車車上人

員、被保險人。” 據此，可推斷出交強險僅對

第三者承擔賠償責任，而第三者僅為“除本車人

員、被保險人以外的受害人＂。 

二、《機動車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

例》第三條規定：“本條例所稱機動車交通事

故責任強制保險，是指由保險公司對被保險機

動車發生道路交通事故造成本車人員、被保

險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傷亡、財產損失，

在責任限額內予以賠償的強制性責任保

險。＂第二十一條規定：“被保險機動車發

生道路交通事故造成本車人員、被保險人以

外的受害人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

公司依法在機動車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責

任限額範圍內予以賠償。＂結合此案，賠償

物件顯然不包含搭乘車輛的趙某。 

 

  三、交強險設立的目的是為了讓交通事

故中受害第三者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治，是具

有一定公益性的險種設置，但並不是說任何

情況下保險公司都要為肇事者買單。我國設

有車上人員責任險，本車人員受傷完全可以

通過車上人員險得到彌補，不能因為肇事車

輛沒有購買車上人員險就要求交強險一方承

擔責任，這有違情理道德，同時也與法律精

神相悖。 

 

  綜上，依據交警部門事故認定書所認定

事實及《條款》《條例》《道交法》等法律

法規相關規定，人保財險張家口市分公司主

張趙某事故傷害不屬於忻某車輛交強險賠償

範圍，保險公司不應當賠償其本次事故損

失。



 

 

 

 

 

 

 

 

 

 

 

 

 

 

 

 

 

 

 

 

 

 

 

       

 

 

   “養老焦慮”已經成為當今國人普遍的生存

狀態。人社部今年表態正在對“延遲退休年

齡”進行研究，引發百姓對“未來的錢”何時領

取心生疑慮。同時，人們在感歎“負利率”終

結之餘也更加困惑：“低利率”時代如何用今

天的錢為明天養老？ 

 

  新華保險專家指出，完善的養老保障應

該由 30%的社會養老保險、30%的企業年金

和 40%的商業養老組成，建議個人在享受社

保的同時，積極選擇商業養老保險來維持老

年生活品質，滿足未來長期護理需求。 

 

  商業保險養老靈活自主 

 

  相對于“養兒防老”、“以房養老”及社保

養老而言，商業養老保險具有很強的自主

性，每個人可根據自己退休後的預期資金需

求確定保額，並按照年齡、經濟條件、風險

偏好、已有福利準備等進行規劃。 

 

  其次，商業養老保險流程透明。投保人

只要按時交納保險費，等到合同約定的年

齡，就可以開始在規定時間範圍內從保險

公司持續領取一定的養老金。 

 

  最後，商業養老保險相對穩定。與投

資房產、股票、金融衍生品等理財方式相

比，商業養老保險能夠在整個養老資金配

置中提供“確定＂的養老金水準，保證長

期、穩定的現金流，而且能幫助個人進行

強制性儲備，做到專款專用。 

在新華保險專家看來，傳統型、分紅

型養老險比較適合於保守、風險承受能力

較低的消費者。萬能險因下有保底利率，

上不封頂，且領取靈活，相對更適合能堅

持長期投資、自製能力強的投資人。 

商業保險補充養老勢在必行 



 

 

 

 

 

 

 

 

 

 

 

 

 

 

 

 

 

 

 

 

 

 

 

 

 

 

 

 

 

 

 

 

投連險是保險產品中風險最高的一類，以投資為主，兼顧保障。若受不了短期波動而盲目

調整，有可能損失較大。 

 

  保障先行宜早不宜遲 

中國老齡科研中心 2011 年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 60 歲以上老年人余壽中有三分之二時間

處於帶病生存狀態，呈現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老年人有 3300 萬人。 

 

  疾病及身體機能的衰老同時引發意外傷害的概率提升，比如老年人常患有骨質疏鬆，很容

易扭傷、摔傷、跌倒甚至骨折。據瞭解，老年人因傷就診病例中，一半以上為跌倒病例；因傷

住院病例中，超過 80%為跌倒病例。 

 

  新華保險專家強調，養老規劃的前提在於生命的延續，在購買商業養老保險之前，對自身

進行全面保障，購買充足的意外險、醫療險及健康險非常必要。 

 

  但專家也提醒，一般老年人醫療費用支出和意外事故的風險比年輕人要大，因此，經常會

出現保費和保額倒掛的現象，很不划算，尤其是一些重大疾病保險。而且老年人購買保險往往

容易受到年齡和身體原因限制，建議從年輕時起增強保障意識，儘早購買。 

 



 

 

 

 

 

        蘇州和元保險代理有限公司 

   中國蘇州市園區蘇州大道西 316 號衛星天線大廈 505 室 

電話：0512-62572795                           傳真：0512-62572793 

 

 

對以上內容如有任何疑問歡迎來電諮詢，謝謝！ 


